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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建设的宏观视野 

王 颖 
 

  

应用社会学涵盖面极其广泛，此学科建设主要侧重于横断面的抽样

调查和基本社会结构要素研究，在方法应用、组织与制度社会学、城市

社会学、城乡社区研究、贫困研究以及医学社会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

究工作。 

     一、世界性的社区发展热潮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解决城市贫困人口，以社区为单位展开消灭

贫困的运动。公共基金向城市社区倾斜，城市资金、权力向社区流入，

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区高度关注，使社区逐步拥有了对地区议员的

选举权，社区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当该项目结束时，美国联

邦政府想要取消社区机构以及它所拥有的种种权力时，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社区已经成长为美国城市管理体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让西方福利国家政策受到前所

未有的挑战。以英国政府为首，城市管理开始转型，即政府向私营企业

授权进行公共管理。但由于“大政府”与“大企业”的结合，并没有从

根本上解决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上的垄断及由此带来的效率低下，于是

更广泛的竞争、授权、合作伙伴关系、社会参与等新的治理方式提上议

事日程。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政府，

特别是美国政府开始减少公共福利开支以应对全球化造成的治理危机，

在资金日益短缺的情况下，想有所作为的城市政府不得不借助民间力

量，在促使城市持续发展过程中，逐渐扮演起发起者、组织者、协调者

的主动角色。 

     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世界首脑会议，达成了全球政府间的重

要协议：启动可持续发展的议事日程。其中重要的内容是：社会、经

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沟通渠道。请社区和市

民共同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规划，逐渐成为普遍认可的城市治

理新举措。从此，自治的社区和市民开始作为重要的参与力量，展开了

与“大政府”、“大企业”的对话。 

     二、中国社区建设历程 

 

1.政府的第一推动力 

自1984年民政部漳州会议提出了“社会福利社会办”的理念，到2000年



 

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目标任务，并确

定了由民政部牵头，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有关部门配合、居民和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建设工作体系的政策，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开始进入

政府主导下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2001年的民政部青岛会议，社区建设的主题开始由社区服务转向

社区选举、民主自治、组织建设、政府放权还权及各种体制创新。2002

年的民政部四平会议，确认了27个“社区建设示范市”，148个“社区

建设示范区”，启动了我国城市社区民主自治的进程。从此来自基层的

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开始以始料未及的速度蓬勃发展起来，撼动、改

变、重组着城市原有的科层管理体制。 

     2.居委会自治与社区管理体制变革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始于居委会变身。社区建设最具普遍意义的初

始行动，是1998年沈阳市沈河区为代表的重新划定社区规模，街道居委

会更名为社区居委会。随着发展变化，政府对居委会的组织定位，也由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抓手”，变成了2005年“居民的头”。 

     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抓手”的提法带来的不是居委会的自

治，而是负担过重。于是为居委会减负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减负却减出

了体制改革。在社区出现了政府出资、任务上下兼顾、岗位专职、接受

居民监督的社区工作站，上下相通、左右相联的数字化社区平台。与此

同时，2003年以后，社区自治的制度性建设逐渐显现出来，出现了社区

议事会，居委会建独立账户，决策听证制度，社区论坛，政务评议制

度，人大代表的社区公示、社区述职、社区接待日等制度。 

     3.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 

     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体制改革，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的本土

环境，诞生了由业主委员会为代表的新的利益群体———业主群体，与

物业公司为代表的原有组织、体制、机制、权力、政治话语权等产生出

矛盾冲突。两大群体间矛盾冲突的加剧，使越来越多的政府组织、专业

组织、社团组织、民间组织和社区居民卷入其中。北京美丽园小区爆发

的业主状告物业公司的二审胜利，使美丽园事件已经成为这两大利益群

体冲突的标志性事件。 

     以社区为背景的公民维权活动、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行为、业主

状告物业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有力地撼动着原有的体制机制与利益关

系。政府职能部门采取各种方式进入社区调研、服务、倾听民意、述

职、接受居民评议。单位代表之外的社区人大代表的需求已经被提了出

来。 

     4.正在建构的大社区治理平台 

     自2001年4月青岛浮山后街道办事处成立首家街道层面的社区自治

组织，到2003年7月北京市鲁谷街道成为第6家改革试验者，我国城市治

理的脚步已经由草根社区上升到基层政权层面。试点的街道办事处正在

尝试着褪去行政外衣，浮现出上下相通、左右相联、党为核心、行政配

合、群众参与、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大社区治理结构。不论是执政

党、民主党派、人大代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企业和机构、政府职能部

门，还是居民群众、居委会、业主委员会、驻社区单位、社会组织和团

 



体、NGO、社区民间组织、物业公司等等，都开始在街道大社区这个治

理平台下，重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大社区治理平台的建构，大致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确立党的

核心地位。其次，在新利益群体冲突频现的领域，急需政府补位，引导

创建具有共治结构的利益协商组织。 

     三、公民社区与城市共治 

 

1.公民社区成长的特性 

    首先，公民社区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继社团之后，社区已经成

为公民个人利益最集中体现的地方。其次，上下结合推动的社区自治。

我国社区自治的推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二是民间。我国城市

社区首先是政府授权对居委会进行民主改造，使其演变为公民自治社区

的领导层。第三，地方政府在社区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最后，

公民社区的全新定位。公民社区已经完全不同于原来的居委会，它不再

是“政府的腿和嘴”，不再只负责上传下达。社区开始变成具有明确地

域性、独立的自身利益、拥有大批自治性中介组织、联通政府、驻区单

位、服务单位、组织居民参与城市治理的重要组织结点。 

     2.由公民社区走向城市共治 

     显然，公民社区的崛起已经深深地改变了城市基层政府的组织方

式和工作方式。从条块分割、部门利益、信息孤岛，到多方参与、共建

共治和大社区数字化公共平台建设，政府从大权独揽的管理者到向民间

授权、多方参与治理的牵头者、组织者，显示中国城市大一统的管理体

制已经从基层开始变革。 

     邻里社区、街道大社区走向自治；从公安派出所接受居民评议，

到政府职能部门、街道党工委、社区工作站、居委会等接受居民考评，

且在年终考评中所占比例逐年升高；人大代表的社区联系制度、公示制

度、社区接待日、社区自荐独立候选人等；民主党派的社区调研，学者

的研究和法律专家的广泛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等等，已经使公

民社区成为城市治理改革中涉及利益最多、影响面最广、最具有搅动全

局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公民社区的成长预示着传统的政府管制结构已经

从基层开始逐渐让位于新型的共建共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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